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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宁县水务局2023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

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

一、项目名称

昌宁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为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全面建立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提高用水效率，促进农业节约用水，结合《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水利厅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云财规〔2022〕17号），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
三、项目实施单位

昌宁县水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昌宁县共有6个中型灌区，分别为右甸坝灌区、勐统坝灌区、更戛河灌区、邑林河灌区、耈街河灌区、大田坝灌区，大田坝灌区，总灌溉面积29.08万亩。其中右甸坝灌区、勐统坝灌区、更戛河灌区、邑林河灌区4个灌区为重点中型灌区。本次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主要针对辖区内重点中型灌区，计划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中型灌区监测平台建设1处，布置重点中型灌区取水设施监控点4处，改造及新建取水计量设施4套，对灌区主干渠进行维修维护，完成8万亩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
五、项目实施内容

计划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中型灌区监测平台建设1处，布置重点中型灌区取水设施监控点4处，改造及新建取水计量设施4套，对灌区主干渠进行维修维护，完成8万亩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并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培训5次。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3年年初预算昌宁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补助经费10万元。补助经费分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维修（护）费、培训费、差旅费及办公经费列支。其中：基础设施建设4.5万元；维修（护）费2万元；培训费0.5万元；差旅费1万元；办公经费2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昌宁县2023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2023年6月30日前完成实施方案编制工作和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培训；2023年7-11月开展基础设施建设,2023年12月31日前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验收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建立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农业灌溉用水效率显著提高，用水户的节水意识不断增强，农民参与工程管护的积极性显著提升，促进了农业节约用水，保障工程长期发挥效益。

项目二

一、项目名称

河长制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一是根据《保山市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转发省河长办进一步做好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名录以外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文件的通知》要求，省、市要求积极开展水利普查名录以外河湖的管理范围划定工作。二是贯彻落实《中共昌宁县委办公室昌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昌宁县城乡绿化美化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的通知》要求，为加快推进全县绿美河湖建设，修复河湖生态安全绿色底色，增强河湖保护治理绿色发展。三是进一步加大舆论支持力度，制作宣传资料、宣传展板和标语，河长制公示牌的维修和管护，多渠道开展河湖管护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提升群众保护环保意识。
三、项目实施单位

昌宁县河长制办公室
四、项目基本概况

选取13乡（镇）辖区内重点河流（穿集镇、问题突出、管护难度大和有一定绿化基础）进行管理范围划定和绿美河湖建设；对县级河长所挂的12条河流、4座中型水库的河长制公示牌进行更新管护。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是昌宁县50平方千米以下河湖管理范围共需划定120条（354.7千米），因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量大、任务繁重、政策性强、问题复杂、资金缺口大，从河湖塘渠名录中选取20条（33千米）重要农村河流开展划定工作。二是继续巩固右甸河、漭水河干支流打造水景观、水生态成果，加强对已打造水景观、沿河绿化带的日常管护。三是对设县级河长的澜沧江、黑惠江、右甸河等16件河库河长制公示牌进行管护。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3年年初预算河长制工作经费50万元。工作经费分别用于第三方技术服务费、河流管理范围划定、河长制公示牌管护、绿美河湖建设、河长制工作宣传及办公经费列支。经费支出如下：

一是2022年开展16件河库“一河（库）一策”滚动修编第三方技术服务费尾款支付30万元；

二是20条50平方公里以下河流管理范围划定10万元；

三是河流沿岸绿化、亮化、美化工程，树木、苗木采购及栽种费用8万元。
四是更换河长制公示牌和宣传费用1万元；办公经费1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是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分五个阶段进行：1.宣传动员阶段（2023年3月5日至12月31日）。 做好前期宣传、疏导、协调等准备工作，为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2.专业队伍组建（2023年3月25日至4月25日）。专业队伍人员构成主要以县水务局为主，第三方为辅。3.培训准备阶段（2023年4月25日至5月10日）。对参加河湖管理范围划定的工作人员进行业务技术培训，做好河湖管理范围工作勘察、测绘等器具物资准备。做好资料收集准备工作，确保河湖管理范围工作顺利开展。4.全面实施阶段（2023年5月15日至12月25日）。完成测量放样、绘制管理范围线图、编制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报告。5.公告成果阶段（2023年12月25日至12月30日）。经相关部门对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成果审核后并组织验收，验收合格成果上报政府通过后向社会公布。

二是绿美河湖建设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1.启动实施阶段（2023年1—2月）。以乡镇为单位，对纳入重点建设范围的20个河库，迅速行动，逐个开展绿化美化需求调查。2.全面推进阶段（2023年3—12月）。开展绿美河湖建设工作评优学优活动，落实典型引路法，全面推动河湖绿美工作。3.达标验收阶段（2023年12月—2024年1月）。逐条逐项推进落实，确保河湖绿化美化目标任务完成一项、及时验收一项。

三是河长制公示牌的更新及管护2022年4月底完成第一轮更新，之后因人员变动实时更新。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是通过开展河流管理范围划定工作，解决河湖管理范围边界不清，侵占河湖、破坏河湖的问题，从而落实水生态空间产权监管主体责任，健全全县河湖及水利工程管护制度。

二是因地制宜加快推进绿美河湖建设，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

三是通过河长制工作宣传及河长制公示牌管护，促使河长认真履职尽责，提升大众知晓及参与意识，进一步增强担当意识，做到守河有责、守河担责、守河尽责。


